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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局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書面回覆 

 

 

就鄧家彪議員提出有關在東涌第39區興建室內體育館的提問， 

民政事務局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(康文署) 現回覆如下。 

 

  康文署一直致力在各區提供多元化的康體設施，供市民使用。

離島區現時人口約150 000(包括東涌人口約84 000)，根據《香港規劃標

準與準則》的建議，康文署應為離島區提供3個體育館。現時，康文署

在離島區共設有5個體育館(包括長洲體育館、梅窩體育館、坪洲體育

館、長洲海傍街體育館，以及東涌文東路體育館)，離島區的整體體育

館供應已經符合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建議。 
 
  然而，因應東涌未來的發展，2017年施政報告提出，康文署會

在東涌西第39區發展體育館。我們會於5年內完成有關項目的技術可行

性研究，為日後開展工程做準備。我們亦備悉離島區居民及議員希望在

有關項目加入社區會堂及公眾街市的訴求，並會作出跟進。 
 
  由於東涌西第39區將會發展體育館，而東涌文東路體育館的使

用率亦未見飽和，東涌現有及規劃中的第39區體育館相信已可滿足東涌

區內居民對有關設施的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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